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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可参照医院要求中选企业提供的最低服务承诺自行拟定：
一、配送服务承诺：
1.产品配送率和及时性：中选企业应在承诺的时间内将产品配送到医院，注明收到计划后的配送率和配送时间，企业在半年内出现单品种超过3次或累计超过10次常用品种未按时、未足量配送的（如存在不可抗力因素时需提交书面情况说明），则视为中选企业主动放弃所有品种的中选资格，医院有权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选企业自行承担。
2.所供应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质保期，若中选企业承诺质量保证期优于国家规定的质保期，则以中选企业的有效承诺为准。医院有权对中选企业配送的产品进行抽样送检，送检费由中选企业承担；中选企业有责任和义务接受群众对其配送产品的监督质疑，医院有责任和义务将群众质疑的产品送交主管部门查验。如查实中选企业配送的产品存在不合格品，医院将立即终止与中选企业的采购合同，同时将该企业列入黑名单，该企业三年内不得参与医院任何招采工作。对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3.中选企业配送产品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自行承担。
4.中选企业应对所售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问题的，需立即进行免费更换。
5.在购销合同有效期内，中选企业必须指派专职业务人员负责与医院联系，如联系人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，必须提前一周提交书面通知。
6.如中选企业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承诺与服务措施，以中选企业提供的具体服务细则为准。
7.中选企业与医院签订采购合同时应附上品种清单，清单内应标明企业所供产品的规格、生产厂家等，如遇特殊情况时需要变更为其他厂家的货源时，须向医院提交书面说明材料，征得医院同意。

